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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健全本院專書出版之評估與審查機制，以提升專書之學術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所稱專書為：
（一）學術專書
1.學術著作：指針對特定研究議題進行深入的、系統性的探討，並且提出具有原創性的結論，不含教科書、會議論文集等著作。
2.譯注：指針對重要經典作品進行精確且深入的翻譯，並提供具學術深度的導讀與評述。
（二）一般專書：指非屬前款之一般著作及翻譯著作。
三、	申請、評估與審查程序（如附件一）
各單位應先就欲出版內容進行評估，確認符合本院研究發展主軸與各單位出版規劃後，依下列程序進行申請、評估與審查程序：
（一）申請程序
1.學術專書
申請單位備齊專書出版申請表（如附件二）、全書目錄與全書內容送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辦理學術外審；如屬譯注，申請單位須併同提出洽權相關證明。
2.一般專書
申請單位備齊專書出版申請表、專書出版計畫（如附件三）與全書目錄送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彙整。
（二）評估與審查程序
1.學術專書
（1）初審
A.	由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簽會申請單位推薦審查名單（名單人數為實際審查者之三倍），並由院長圈選指定。
B.	由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依序邀請兩位審查者進行雙向匿名審查。
C.	初審意見分為四類：推薦採用、修正後不必再送原審者審查、修正後再送原審者審查、不予採用。審查意見表如附件四。
D.	初審之稿件依兩位審查者之審查意見決定其處理方式，如附件五。
（2）複審
A.凡初審意見為「修正後再送原審者審查」之稿件，應通知撰稿者於兩週內修改完畢並附修改情形對照表，再送交原審查者審查。
B.複審之審查結果分「推薦採用」、「修正後不必再送原審者審查」、「不予採用」三級。
（3）審查結果如涉送第三位審查情形，依據第三位審查者意見（含複審）決定「推薦採用」、「修正後不必再送原審者審查」或「不予採用」。
（4）審查結果併同專書出版申請表與全書目錄，由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送出版品指導會進行確認，如有特殊情形無法提會討論時，得以專簽方式辦理。
2.一般專書
（1）由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將第三點第一款第二目資料提送出版品指導會進行出版價值評估，如有特殊情形無法提會討論時，得由申請單位以專簽方式辦理。
（2）評估通過者，如屬一般著作，由申請單位依規劃時程請撰稿者進行全書內容撰寫；如屬個人翻譯之著作，由申請單位進行洽權、翻譯與審查；如屬廠商洽權翻譯之著作，則由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與合作翻譯廠商簽訂合約後，由廠商進行洽權、翻譯、預審，並於完稿後送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辦理審查作業。
四、專書定稿後，由各申請單位提交全書定稿資料、建議書名與書摘（如屬廠商洽權翻譯之著作，各申請單位則提交建議書名與書摘），併同書封設計需求（可含範例圖檔）送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簽辦出版事宜；簽辦前由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確認定稿書名與書摘，必要時得與各申請單位進行討論；後續由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辦理ISBN與GPN申請、校對後，通知廠商進行印製程序。
五、稿件出版
獲同意出版之稿件，撰（譯）稿者需於接獲通知後繳交修正稿件電子檔案及出版授權同意書，得由本院發給出版證明（如附件六）。
六、審查證明
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二款第一目審查程序完成審查與出版之學術專書，得由本院發給學術專書審查證明（如附件七），並得於出版專書之版權頁上註明「通過雙向匿名審查」。
七、學術專書審稿及撤稿作業原則
（1） 各申請單位依學術專書主題推薦國內外該領域之學者專家進行審查時，除應考慮撰（譯）稿者之論文指導教授外，並應就本院同事等利害關係，迴避不適合之審查者。
（2） 各申請單位與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對於學術專書撰（譯）稿者與審查者之資料應負保密之責，稿件審查採雙向匿名作業。
（3） 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依審查意見通知撰（譯）稿者修改文章時，撰稿者需於接獲通知期程內修改完畢，否則視同撤稿。若因大幅修改須延期繳交者，得提出書面說明修改期程。

